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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法规汇编》讲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
见》颁发后，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领导多次作出指示，要求省林业局认真研究，结合江苏
实际，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2008年11月24日，省政府出台了《省政府关于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全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经历了数次变革，在“分与统”、“放与收”的几经调整中，计
划经济管理模式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始终没有解决好广大农民群众对林地和林木的产权问题，农民没
有成为真正的经营主体，集体林地的经营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在新的历史时期，
集体林地林木产权不明晰、经营主体不落实、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普遍存在，严
重制约了林业的快速发展和现代林业制度的建立。这次新一轮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将农村家庭承包
经营制度从耕地向林地的拓展和延伸，是对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完善。通过改革，把集体林地
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农户，确立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必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牵涉到诸如物权、资产、土地、合同、资源保护等方面
的法律、法规。为方便广大林业工作者准确把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处理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江苏省林业局编写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法规汇编》。汇编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
性，作为一本工具书，供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林改工作人员和广大林农学习参阅。
这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事关江苏省现代林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大局
。当前，江苏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经步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希望广大林业干部职工和广大林农群
众，借助这一读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和省政府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精神，全面顺利完成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任务，努力开创全省林业发展新局面，为实现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农
村和谐的目标，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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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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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选）　　（1982年12月施行，经1988年4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
，2004年3月修正）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
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
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八条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
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
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第
九条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
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
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
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
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
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第十一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
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
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
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十四条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
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
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家合理
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
文化生活。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十五条国家实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
经济秩序。　　第十六条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　　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第十七条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
，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
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
他公害。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节选）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七十一条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
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第七十二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
法律规定。　　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
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七十三条国家财产属于全民所有。　　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
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　　第七十四条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
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　　（一）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
、滩涂等；　　（二）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　　（三）集体所有的建筑物、水库、农田水利设施和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　　（四）集体所有的其他财产。　　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
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
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　　集体所有的财产受
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　　
第七十五条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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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　　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　　第七十六条公民依法享有
财产继承权。　　第七十七条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第七十八条财产可
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　　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
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按份共有财产的
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
买的权利。　　第七十九条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
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　　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
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　　第八十条国家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
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
理利用的义务。　　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
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　　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者
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第八十一条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
，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
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　　国家所有的矿藏，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
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开采，也可以依法由公民采挖。国家保护合法的采矿权。公民、集体依法对集
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
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　　国家所有的矿藏、水流，国家所有的和
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　　第八十二条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第八十三条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
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
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节选）　　（2007年3月16日通过，2007
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基本原则　　第一条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因
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
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
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第三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
利。　　第四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　　第五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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